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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住建发〔2018〕169号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滕 磊 

 

且末县欧吐拉艾日克片区2018年棚户区 
改造项目收益平衡方案 

 
一、项目简介 

（一）项目总体概况 

且末县 2018 年欧吐拉艾日克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位于且末

县呕吐拉艾日克村（欧吐拉艾日克村三组和一组、县运管站后、

巡控大队南侧、玉城花苑西侧、客运站南侧至城市规划区南侧控

制线和老油库片区）。项目占地面积 559290.00㎡，项目区均为住

宅类建筑，住宅类建筑结构为砖混建筑、砖木结构，土木结构。

征收房屋总建筑面积 20130.00㎡ ，其中土木结构 2013.00㎡，

砖木结构 6039.00 ㎡、砖混结构 12078.00 ㎡。房屋建成时间为

1984年，年代久远，多数为危房，加上配套设施较为落后，严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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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响其生产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。 

1、棚户区现状: 

1）棚户区面积大，流动人口多。 

2）棚户区整体改造规模大、难度高。 

3）居住环境脏、乱、差。棚户区大多无街道亮化、照明设施。

生活污水、垃圾随意倾倒、丢弃，缺少公共休闲空间。 

2、存在的问题：  

1）土地使用性质较为单一，用地布局凌乱，缺乏绿地、现状

建筑密度高、容积率低，土地利用率低下。  

2）有大量流动人口入住，居民成分复杂，一些外来人口租住

在棚户区，造成居住人口复杂、居住环境复杂，社会治安隐患突

出。  

3）居住环境脏、乱、差。棚户区大多无街道亮化、照明设施。

生活污水、垃圾随意倾倒、丢弃，缺少公共休闲空间。 

4）道路网系统不健全，道路狭窄，不成系统，路面质量差。 

5）缺乏配套公共服务设施、基础设施。县城公共服务设施、

基础设施多配套在中心区，外围棚户区缺乏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

和基础设施的辐射。  

6）无市政基础设施，公共服务设施匮乏，环境卫生状况差，

严重影响县城面貌。 

（二）建设内容和规模 

根据《关于印发 2017 年自治区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计划

的通知》及且末县 2018 年棚改计划，本项目棚户区改造户数为

183 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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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置方式均采用纯货币补偿的方式，纯货币补偿户数 183 户。 

且末县欧吐拉艾日克片区 2018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占地面积

559290.00 ㎡，项目区均为住宅类建筑，住宅类建筑结构为砖混

建筑、砖木结构，土木结构。征收房屋总建筑面积20130.00㎡ ，

其中土木结构 2013.00 ㎡，砖木结构 6039.00 ㎡、砖混结构

12078.00㎡。 

（3）项目建设期 

项目建设期 1年。 

（4）项目单位 

且末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二、项目总投资及融资方案 

（1）项目总投资 

项目总投资 5100.00 万元；其中房屋征收补偿安置费用

4667.41万元，占项目总投资的91.52%；其他费用 128.26 万元，

占项目总投资 2.51%；基本预备费 191.83 万元，占项目总投资

3.76%；建设期发债资金利息112.50万元，占项目总投资 2.21%。 

（2）融资方案 

项目总投资 5100.00万元； 

项目融资方案：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5000.00 万元，地方

配套 100.00 万元。 

三、项目收益情况测算 

项目经济效益评价计算期为10年，其中建设期1年。 

（一）主要现金流入 

项目实施后主要现金流入是棚户区改造后形成可出让的国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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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用地出让返还收入。该项目实施后，腾空土地由且末县国土

资源局负责分年度统筹安排土地出让，并由且末县财政局将土地

出让返还收入及时存入且末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申请政府收益

债券开立的账户，专项用于本项目政府收益债券本息的偿还。 

（二）出让土地规模 

根据且末县规划局出具的相关规划意见，棚户区改造片区总

用地面积838.93亩（即：559290.00㎡），项目实施后，扣除道路、

绿化等公共设施共计占地377.52 亩（道路占地83.89亩、绿化占

地251.68亩、其他占地41.95亩），可形成国有可出让建设用地

461.41 亩，用地性质均为二级居住用地。 

（三）土地出让计划 

项目区可用于出让土地面积为461.41亩，土地级别为二级居

住用地，土地出让计划在项目实施后9年出让完毕。 

（四）土地出让收入 

根据近三年且末县居住用地平均价格为34.33万元/亩，该项

目拆迁并完善配套设施后，出让价格保守测算，拟定本项目用于

出让的二级用地出让价格为25.00万元/亩。 

1、土地挂牌出让估算 

可得土地出让收入=461.41×25.00万元/亩，为11535.25万

元。计算得土地出让收入为11535.25万元，全部用于偿还专项收

益债券本金和利息。 

2、土地出让返还收入 

本项目土地出让返还收入=土地出让收入-土地出让管理费-

土 地 出 让 金 相 关 代 缴 税 费 情 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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=11535.25-57.68-1874.48=9603.10万元。 
土地出让预期收入计算表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
本项目预期收益合计为 9603.10 万元，与项目的总投资

5100.00 万元（发债资金 5000.00 万元）相比，完全覆盖项目总

投资以及发债资金。 

四、项目成本情况测算 

1、还款资金来源 

本项目还款来源即本项目腾空土地出让所产生的土地出让收

计算期 
项目 合计 

2 3 4 5 6 7 8 9 10 

土地出让收入 11535.25  1281.75  1281.75  1281.75  1281.75  1281.75  1281.75  1281.75  1281.75  
1281.

25  

  出让比例 100.00% 11.11% 11.11% 11.11% 11.11% 11.11% 11.11% 11.11% 11.11% 
11.11

% 

居住用地出让收入 11535.25  1281.75  1281.75  1281.75  1281.75  1281.75  1281.75  1281.75  1281.75  
1281.

25  

  单价（万元/亩）   25.00  25.00  25.00  25.00  25.00  25.00  25.00  25.00  25.0  

  销售量 461.41  51.27  51.27  51.27  51.27  51.27  51.27  51.27  51.27  51.25  

土地出让管理费（0.5%） 57.68  6.41  6.41  6.41  6.41  6.41  6.41  6.41  6.41  6.41  

土地出让金相关代缴税费 1874.48  208.28  208.28  208.28  208.28  208.28  208.28  208.28  208.28  208.2  

土地收益标准（元/平方

米) 
  15.00  15.00  15.00  15.00  15.00  15.00  15.00  15.00  15.00  

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

出让金 
92.28  10.25  10.25  10.25  10.25  10.25  10.25  10.25  10.25  10.25  

用于城市廉租房建设的土

地出让金 
594.07  66.01  66.01  66.01  66.01  66.01  66.01  66.01  66.01  65.98  

用于水利建设的土地出让

金 
594.07  66.01  66.01  66.01  66.01  66.01  66.01  66.01  66.01  65.98  

用于教育资金的土地出让

金 
594.07  66.01  66.01  66.01  66.01  66.01  66.01  66.01  66.01  65.98  

土地出让管理费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扣除土地出让金相关代缴

税费净收益 
9603.10  1067.06  1067.06  1067.06  1067.06  1067.06  1067.06  

1067.0

6 

1067.0

6  

1066.

64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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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资金。  

2、还款能力分析 

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规定，项目建设期不还本只付息，项目计

算期各年还本付息，根据项目还款情况分析得出： 

本次拟申请发行专项收益债券资金 5000.00 万元，年利率依

据相关政策要求及规定按 4.5%执行，发行期 10年（建设期 1 年），

建设期按半年计，建设期利息为 112.50 万元。年偿还本金、利息

最大还款额度为780.55万元，10年还本付息合计6237.51万元。 

通过计算，每年的偿债保证比均大于 1.2，说明项目的利息

保证程度较高，偿债能力较好，每年能完全偿还发债资金，十年

内全部还清发债资金。详见下表。 

项目还本付息计划表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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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项目融资与自收益平衡结论 

（1）项目总投资 5100.00 万元；其中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

5000.00万元，地方配套 100.00万元。 

（2）本项目预期收益合计为 9603.10万元，与项目的总投资

5100.00 万元（发债资金 5000.00 万元）相比，项目预期收益完

全覆盖项目总投资以及发债资金，财务方案上可行。 

（3）项目每年的偿债保证比大于 1.2，项目的利息保证程度

较高，偿债能力较好，每年能完全偿还发债资金，十年内全部还

清发债资金。 

（4）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明显。项目实施能有效改善棚户区

居民的生活环境，促进且末县社会经济和谐发展，具有良好的社

会效益和环境效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且末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7 月 23 日 

 

 

 
 
且末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       2018 年 7 月 23日印发 


